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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528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多伦科技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33 

  

南京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销售合同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   

 

一、合同概况 

南京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常州信辉融资租赁有限

公司、常州长城驾驶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6年 10月 24日签订了常州市驾驶人考

验场科目三智能化考训设备及系统的融资租赁购买合同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

15,120,811.50元。该合同买方是常州信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，设备使用方是常

州长城驾驶服务有限公司。 

二、合同内容 

1、合同标的：科目三智能化考训设备及系统。 

2、交易总金额：15,120,811.50元。 

3、结算方式：买方收到使用方租赁合同项下的手续费后 3个工作日内向卖

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30%货款，卖方应于收到该款项后 10天内向买方出具全额设

备销售发票；买方在设备及系统到达交货场所并全部完成安装调试且经验收通过

签发设备验收合格报告后向卖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60%货款；合同总价的 10%作为

质保金，由买方在设备及系统验收通过且签发设备验收合格报告之日起满 1年后

向卖方付清。 

4、交货时间及地点：卖方于收到第一笔货款后 10日内交货，交货地点为常

州市溧阳上黄考验场。 

5、合同生效：合同经买方、卖方、使用方三方签署（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

章）后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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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质保期：3年。 

7、验收：由使用方会同常州市车管所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具体验收工作。 

8、争议解决方式：有关本合同的一切争议，合同有关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

决。协商不能解决的，各方一致同意任何一方当事人向买方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。

因诉讼发生的一切费用由败诉方承担。 

三、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该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    2、该合同的履行对本年度的销售收入和净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3、该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，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合

同对方形成依赖。 

四、合同履行的风险 

合同三方均具有履约能力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、政治、经济等

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南京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2016年 10月 25日 

 


